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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框架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战略合作概况

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0 日披露公

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优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优咔”）与高新兴物

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兴”）签订了《车联网产品框架合同》，协议

约定上海优咔为高新兴或其最终客户提供领先的车联网连接整体方案，其中包括

智能车联网业务管理平台软件产品（MNO）、车联网运维服务和 SIM 卡业务。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车联网产品框架

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6）。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1 日披露上海优咔与杭州朗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朗歌科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重点围绕自动驾驶数据远程回

传、数据管理、数据标签化、数据合规等板块开展合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

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3）。

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4 日披露上海优咔与丽台（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丽台科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上海优咔通过丽台科技和英

伟达采购人工智能算力硬件终端及 NVAIE 软件，并在 AI 企业级软件应用领域进

行深度合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合作

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

二、进展情况

鉴于公司与高新兴签署的《车联网产品框架合同》、公司与丽台科技签署的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已到期，且公司近期与朗歌科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之补充协议》，现将合作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1、关于上海优咔与高新兴《车联网产品框架合同》的进展情况

上海优咔与高新兴按照《车联网产品框架合同》约定，已在车联网业务管理

平台软件产品和车联网运维服务、SIM 卡业务开展合作，协议有效期五年。前述

框架合同于 2026 年 5 月 31 日到期，已售产品和服务仍将按照合同约定继续履行

合同义务直至完成合同约定。此外，上海优咔和高新兴将继续通过业务合同开展

车联网领域相关软硬件合作，持续深化双方合作水平。

2、关于上海优咔和朗歌科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进展情况

近日，经协商一致，上海优咔与朗歌科技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之补充

协议》，确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第【六】款合作期限内容修改为：协议有效

期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协议终止后不再自动顺延，如双方后续有意继续合作，

应重新签署协议。本次协议终止不会对上海优咔产生不利的义务，亦不会对公司

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3、关于上海优咔与丽台科技《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进展情况

上海优咔与丽台科技按照《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通过具体商务合同在

人工智能硬件终端、NVAIE 软件、AI 企业级软件应用领域展开合作。通过前述协

议，公司已经完成“常州自动驾驶云服务建设项目”GPU 及其他软硬件购置、机

柜、网络宽带等环境配置。前述框架协议于 2026 年 6 月 1 日到期终止，后期双

方将继续按照具体商务合同的约定履行质保服务等剩余合同义务。

三、风险提示

上述框架协议经协议双方确认到期终止，不存在违约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将严格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相应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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